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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4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法案委員會  

 
政府就 2014 年 11 月 17 日會議上的跟進事項的回應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載列政府就委員在2014年11月17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

提出的意見所作的回應。  
 
 
分期提取累算權益  
 
2 .  我們在《條例草案》建議受託人須每年為計劃成員免費處理

每年至少 12 次的提取累算權益要求，而不設最低提取款額的法例

規定。考慮到有關提取安排可能増加提取次數，或令行政成本增

加，而額外增加的成本或由所有計劃成員共同承擔，一些委員因此

建議政府應減少免費提取的最少次數至每年不多於四次，或就每次

提取設定最低款額。  
 
3 .  正如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所述，政府原根據 2011-12 年

度公衆諮詢結果，建議立法規定受託人必須每年免費處理至少四次

提取要求，而每次提取的款額不得少於 5 千元。因應財經事務委員

會委員在 2014 年 5 月 5 日會議上提出的意見，我們修訂建議，増

加每年免費提取的最少次數，目的是在提取累算權益方面為計劃成

員提供較大靈活性。我們亦因應其他持分者（如消費者委員會）的

意見，取消為每次提取訂立最低提取款額 5 千元的要求。  
 
4 .  正如我們在多個場合中闡述，維持一個相對簡單而具效益的

提取權益行政框架，以盡量降低計劃相應的行政成本，是重要的。

與所有其他服務一樣，提取的次數越頻密或施加的提取條件越多，

行政成本也越高。故此，任何建議的分期提取安排，均應在提高計

劃成員提取權益的靈活性與維持整個系統的效率及成本效益之間取

得合理平衡。  
 
5 .  經審慎考慮法案委員會的討論、業界回應、團體意見及上述

政策考慮因素後，我們不反對修訂有關每年免費提取的建議為至少

四次。與加入最低提取款額相比，這項修訂將能更直接地降低受託

人因處理計劃成員分期提取權益的要求，而所需的運作資源（如人

力資源），從而減低整個制度及計劃成員可能需承擔的成本。政府

將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修訂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一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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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例》（第 485A 章）（「《規例》」）建議新增的第  35(B)(3)  條（即

《條例草案》第 25 條）。修正案擬稿載於附件以供參考。  
 
6 .  一名委員詢問，儘管在《規例》新增的第 35B 條訂明建議的

法定要求，受託人可否就分期提取權益施加其他行政條件，例如與

計劃成員協議，設定最低提取款額。建議修訂的第 35B(3)條並不

禁止受託人在各自計劃的管限規則內列明最低提取款額。然而，計

劃規則的任何修訂均須經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（「積金局」）核

准。積金局處理有關申請時，會確保有關條款及條件符合計劃成員

的利益。  
 
 

基於「末期疾病」理由提早提取累算權益  

 
7.   就基於「末期疾病」理由提早提取累算權益而言，若干委員

建議政府重新考慮是否須由一名註冊醫生或註冊中醫證明計劃成員

的剩餘預期壽命（即 12 個月或少於 12 個月）。他們建議醫療人員

若已證明某計劃成員患上「末期疾病」，他／她便可提早提取累算

權益。  
 
8 .   我們在此重申，為「末期疾病」設定一個容易理解及客觀的

定義是重要的，這樣可使申索程序直接了當及在運作上具備效率。

設定清晰的時間限制（即 12 個月或少於 12 個月）將為醫療人員就

是否向計劃成員提供證明作出明確指引，並有助於防止計劃成員濫

用「末期疾病」作為提早提取權益的理由。事實上，我們沒有發現

任何海外國家在處理類似的提取權益情況時，沒有就「末期疾病」

的定義設定時限，而只憑醫療人員在某個時間診斷計劃成員患上

「末期疾病」，便容許計劃成員提取權益。  
 
9 .    剩餘預期壽命為 12 個月的建議，是在 2011-12 年度進行公衆

諮詢及其後與醫療專業團體討論所得的結果。我們亦參考了澳洲離

職金制度的做法，該制度亦以剩餘預期壽命為 12 個月作為類似情

況的條件。在法案委員會討論後，積金局再次徵詢醫療專業團體對

這項議題的意見。一些公營機構的醫療人員表示，醫療人員就剩餘

預期壽命發出超過 12 個月的證明，在臨床上並不可行。儘管我們

體恤這些計劃成員的處境，但亦須考慮要求醫療人員提供所需證明

方面是否實際可行。我們平衡各種因素後，認為有需要在「末期疾

病」的定義內保留 12 個月剩餘預期壽命的條件。  
 
10 .    此外，一名委員詢問若計劃成員以罹患「末期疾病」為由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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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提取累算權益，會否影響其獲取政府其他經濟援助的資格。與土

地、物業、現金、銀行存款、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、股票和股份的

投資類同，在評核計劃成員獲取撒瑪利亞基金／關愛基金的藥物資

助、申請租住公共房屋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資格時，計劃成

員所提取的累算權益一般會被視為其個人的「可動用資產」、「儲蓄」

/「資產」及「儲蓄」。  
 
 
把「危疾」列為提早提取累算權益的新增理由  
 
11.   至於一些委員建議把「危疾」列為提早提取累算權益的新增

理由，我們希望強調設立強積金制度的目的，是透過有限度供款，

協助就業人口為退休生活儲蓄。因此，基本上只有在繼續保存累算

權益的需要已不再重要或失去意義時，才應容許計劃成員提早提取

累算權益。現時，倘若計劃成員無法再從事患病之前的工作，他 /
她可以「完全喪失行為能力」為由提早提取累算權益。如計劃成員

因患病而導致預期壽命縮減至 12 個月或以下，他 /她將可在《條例

草案》的建議條文生效後，以新增的「末期疾病」為由提早提取累

算權益。  
 
12 .  如把其他迫切需要加作提早提取累算權益的理由，將導致社

會上持續爭論退休儲蓄或其他財政需要的相對重要性。我們亦需注

意，香港現時已設有不同社會保障和福利計劃，以切合市民在其他

方面的不同需要。公營醫療系統亦為香港市民提供合理低收費的醫

療服務。政府亦設有若干資助計劃，協助病人應付接受治療或購買

藥物的開支。  
 
13 .  事實上，「危疾」一詞既沒有通用定義，也沒有標準清單。各

保單的保障範圍並不相同，亦沒有統計數據顯示「危疾」保單的索

償總額。與「末期疾病」不同，「危疾」未必致命。罹患「危疾」

的計劃成員經治療康復後仍需要退休保障。  
 
14 .  基於上述情況，除現有「完全喪失行為能力」的理由及建議

新增「末期疾病」的理由外，我們認為不適宜增加「危疾」作為其

中一項提早提取累算權益的理由。 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  
2014 年 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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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《2014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 

 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 

 

第 25 條  

 

建議修訂第 35B(3)條為：  

 
「 (3)  凡某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在某年內分期支付，則

有關核准受託人不得就該年內的首 124 期付款，

而向該成員收取費用或施加罰款，或從該成員的

帳戶扣除費用或罰款，但第 (4)款所描述的款額除

外。」  
 




